
智行理财网
市场信用信息采集主体要履行告知义务

  

5月17日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《广东省社会信用条例》(下列
简称《条例》)的有关情况，建立以措施清单制度管理为核心的信用奖惩制度，商户
等市场信用信息采集主体在采集信息时，应当履行告知义务，禁止采集自然人的宗
教信仰、血型、疾病、病史和生物特征信息。该条例将于2021年6月1日开始生效
。

商家应履行收集信息时告知义务

“推进诚信建设，基础在于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通过立法来引领和保障社会信
用体系建设，是诚信建设的有效途径。”省人大常委会二级巡视员杨跃平说，针对
社会信用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，加快广东省社会信用地方立法，有利
于完善社会信用法制建设。

在大数据时代，如何加强社会信用信息管理，已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，“针对归集
采集不规范、共享有壁垒、应用能动性不强等问题，《条例》区分了公共信用信息
和市场信用信息的有所不同管理要求，细化了各个环节的管理办法，加强了信息安
全性管理。”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伟忠说。

在公共信用信息方面，《条例》以公共信用信息目录管理系统建设为基础，对归集
、公开、共享、查询、应用等管理办法进行了细化。例如，在归集过程中，省、地
级以上市在实施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的同时，可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制定地方
公共信用信息补充目录，并严苛限定补充目录的收录范围;承担公共信用服务的机构
在查询过程之中，应当明确查询权限和程序，建立信息查询登记审核制度。

   

   

   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/ 1

http://www.tcpdf.org

